
 

 

 

 

 

 

 

关于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人（主承销商）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腾飞大道 1 号四楼） 

二〇二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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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审核函

〔2021〕010754 号】（以下简称“《上市委意见落实函》”）已收悉。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洁雅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已会同发行人、

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就上市委意见落实函有关问题逐项落实,并对招股说明书等

申请文件进行了相应的修改、补充完善。现将上市委意见落实函回复如下，请予以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委意见落实函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专有名词与《铜陵洁雅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中的释

义相同。 

在本上市委意见落实函回复中，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

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本上市委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字体： 

上市委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上市委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答 宋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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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发行人及实际控制人涉及股权纠纷诉

讼的相关情况和最新进展。 

【回复】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五、持有发行人 5%以上

股份或表决权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之“（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中更新并补充披露如下： 

“2021 年 6 月 7 日，实际控制人蔡英传及发行人收到了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送达

的苏州银创与蔡英传、洁雅股份股份转让纠纷的《起诉状》等诉讼资料。苏州银创以蔡

英传和发行人隐瞒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事实及欺诈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苏

州银创与蔡英传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恢复苏州银创股东资

格。2021年 6月 21日，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对上述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2021

年 6 月 29 日，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2021]皖 0705 民初 2841

号），判决驳回原告苏州银创的诉讼请求。 

本次诉讼原告苏州银创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东方银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0年11月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东方汇富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合伙期限 
2010年11月3日 

-2025年12月31日 
注册地 常熟市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创业投资业务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

关系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不具有相关性 

上述涉诉股份为 2019 年 7 月苏州银创转让给蔡英传的 685,345 股发行人股份。经

核查，苏州银创本次向蔡英传转让的股份最初来源为徽商基金 2009年 9月对发行人的

增资。2009年 9月徽商基金与发行人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向发

行人进行投资，增资的价格为 2.1元/股，经 2011年 5月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

该部分股份投资成本稀释为 1.88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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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苏州银创的访谈笔录，苏州银创转让发行人股份的原

因系持股时间较长且资金比较紧张，苏州银创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蔡英传于 2019 年 7 月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 685,345 股发行人股份转让给蔡英传。苏州银创转

让股份的价格是以 2009年 9月徽商基金向发行人增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为基础，通过计

算自徽商基金投资入股以来的年化收益（8%的年收益率）并扣除历次分红后确定，该交

易价格具有明确、合理的定价依据，且系交易双方自愿协商确定。因此，本次股份转让

定价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苏州银创、蔡英传均在转让协议中签字确认，作出明确意思

表示。本次股份转让事项于 2019 年 7 月已履行完毕。 

涉诉股份转让前，公司接受保荐机构上市辅导的信息作为公开信息自 2015 年起一

直在证券监管部门官方网站中公示。公司上市工作持续进行，不存在终止上市工作、之

后上市工作重启情形。此外，公司也向苏州银创提供了经审计的 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的财务报告。因此，本次股份转让前，苏州银创对公司的上市计划以及经营状

况、财务状况等信息充分知悉，蔡英传及发行人在本次股份转让过程中没有隐瞒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事实，不存在欺诈的情形。 

除上述股份转让纠纷外，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

持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和其他限制权利的情况，亦不存在其他权属纠纷。公

司实际控制人蔡英传、冯燕合计持有公司 74.06%的股份，而涉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2.25%（注：公司于 2020 年 4 月通过转增送股增加股本，股本增加前后该股份

占比不变，下同），占比较低，不影响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控制权。铜陵市铜官区人民

法院已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作出《民事判决书》（[2021]皖 0705 民初 2841 号），判决

驳回苏州银创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次苏州银创与实际控制人蔡英传之间股份转让合

法有效，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权属清晰，上述诉讼事项不构成公司本次发行的

实质性法律障碍。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对本次股份涉诉相

关情况进行了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2019 年 7 月，蔡英传与苏州银创之间的股份

转让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定价合理，不存在显失公平及欺诈的情形，本次股份转让

合法有效；蔡英传受让苏州银创的股份总数为 685,34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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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与实际控制人对公司 74.06%持股比例相比较低，该等股份转让纠纷不构成重大

权属纠纷。且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1年 6月 29日作出《民事判决书》（[2021]

皖 0705民初 2841号），判决驳回苏州银创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控

制权稳定不会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的规定，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文件；查阅铜陵市铜官区

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21]皖 0705 民初 2841 号）、苏州银创提交的《起诉

状》《证据目录》、发行人及蔡英传提交的《答辩状》、相关证据等诉讼资料； 

2、查阅《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辅导工作总结报告》《关于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辅导铜陵洁雅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无异议函》《安徽辖区拟首次公开发行公司辅导工作总结

情况表》等资料； 

3、查阅蔡英传、发行人出具的说明、2019 年 7 月股份转让相关的《增资扩股协议

书》《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款支付凭证以及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于 2020 年 4 月对

苏州银创进行访谈并制作的访谈笔录等资料； 

4、结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核查发行人是否存在

不符合“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

规定。同时，结合《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核查发行人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就本

次实际控制人股份涉诉相关情况进行了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 

（二）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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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 

1、2019 年 7 月，蔡英传与苏州银创之间的股份转让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定价

合理，不存在显失公平及欺诈的情形，本次股份转让合法有效； 

2、蔡英传受让苏州银创的股份总数为 685,345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2.25%，与实际控制人对发行人 74.06%持股比例相比较低，该等股份转让纠纷不构成重

大权属纠纷。且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作出《民事判决书》（[2021]

皖 0705 民初 2841 号），判决驳回苏州银创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次股份转让诉讼事项

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持有的股份权属清晰及控制权稳定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3、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对本次股份涉诉相关情况进行了真实、准确、完整的

披露。 

综上，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发行人控制权稳定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导致发行人不

符合“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的

规定，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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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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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元高                    章付才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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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委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

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

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次上市委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侯守法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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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裁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委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

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

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次上市委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裁签名：                    

                         张智河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